
《大兴区促进知识产权发展办法（征求意见稿）》
起草说明

1、 政策修订的工作背景
《大兴区促进知识产权发展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自2021年印发试行实施2年以来，有效的激励辖区创新主体知识产权创新创造动力和活力，带动区域创新创造能力提升；缓解了创新主体融资难、融资贵，保护成本高等问题；促进了辖区重点企业开展核心专利的转移转化，有效提升了辖区知识产权运用效能；激发了区内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工作站以及专业服务机构等知识产权服务载体高质量开展知识产权服务工作的热情，提升了区域知识产权综合实力。
《大兴区促进知识产权发展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征求意见稿））修订是《暂行办法》试行期满后按照国家以及北京市、大兴区相关新规及细则的出台，以及知识产权工作相关条例、规划以及重点工作实施方案（例如要强化知识产权质量导向，重点加大对后续转化运用的支持，推动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文件精神，结合区域创新主需求，以及《暂行办法》执行期间发现的问题开展的修订工作。
2、 《办法》（征求意见稿）主要依据
1.《国务院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国发〔2015〕71号；
2.《北京市专利保护和促进条例》；
3.北京市知识产权局“两区”工作推进措施  京知局〔2021〕35号；
4.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大兴区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通知  京兴政发〔2022〕22号；
5.关于落实《大兴区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的工作方案；
三、《办法》（征求意见稿）修订的主要内容
修订后的《办法》（征求意见稿）共有4章12条，将《暂行办法》第1章、第2章进行了和合并，删除了第3章部分条款以及原条款中的部分内容，调整了部分条款的奖补金额，补充了新的上位文件。具体如下：
1.删除了《暂行办法》第4条。合并了《暂行办法》第1条，第2条，第3条，形成《办法》（征求意见稿）的第1条、第2条。同时，修改了语言表述。依据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大兴区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通知》京兴政发〔2022〕22号、关于落实《大兴区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的工作方案。
2.删除了《暂行办法》第5条第1点关于商标奖项相关内容，形成了《办法》（征求意见稿）第3条；删除了《暂行办法》第5条第2点关于获得北京市知识产权试点单位、北京市知识产权运营示范、试单单位、企业贯标等内容，调整了对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优势单位及北京市示范单位的奖补金额，由原来分别给予5万、3万、3万调整为分别给予10万，5万，5万，旨在促进区域知识产权优势企业从量增到质增的目的，进一步发挥示范企业的辐射带动作用；删除了第5条第3点内容；将第8条第1点获得北京市优秀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工作站增加了标杆工作站内容，同时调整了位置，形成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第4条。
3.删除了《暂行办法》第6条第3点；合并了第6条第1点、第2点，形成了《办法》（征求意见稿）第5条，条款内容不变；
4.修改了《暂行办法》第7条第1点关于支持企业开展知识产权战略、导航等项目的支持比例及资金额度，增加了申报主体年度申报资金总额的限制，形成了《办法》（征求意见稿）第6条。
5.合并了《暂行办法》第7条第2点，第3点，形成了《办法》（征求意见稿）第7条，条款内容不变。
6.删除了《暂行办法》第8条第2点，第8条第3点认定国家、北京市知识产权品牌服务机构相关奖补的内容；保留了第3点关于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的内容，形成了《办法》（征求意见稿）第8条，条款内容不变。
7.合并了《暂行办法》第9条、第10条、第11条，第12条，第13条，调整文字表述，形成了《办法》（征求意见稿）第9条、第10条、第11条。
8.合并了《暂行办法》第14条、第15条，增加了《暂行办法》废止说明，形成了《办法》（征求意见稿）第12条。
四、其他需要说明事项
按照行政规范性文件出台规定，提请相关会议审议通过后，以北京市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名义公开印发并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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